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６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转增比例及每股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１０

每股转增股数

１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一、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实施

后总股本为

１

，

５９８

，

６４５

，

５００

股，增加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股。

根据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２４６６

号”审计报告，公司（母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６４５

，

０２１

，

２１１．０２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８１７

，

５２４

，

７９６．６１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１７２

，

５０３

，

５８５．５９

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年度公司将不进行利润分配。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２

，

５２９

，

４３１

，

４２６．６９

元。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总股本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为

１

，

５９８

，

６４５

，

５００

股，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１

，

７３０

，

１０８

，

６７６．６９

元。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三）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 根据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按比例于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法人持股

５

，

５７４

，

６４７ ０．７ ５

，

５７４

，

６４７ ５

，

５７４

，

６４７ １１

，

１４９

，

２９４ ０．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７

，

３７６ ０．０１ ７７

，

３７６ ７７

，

３７６ １５４

，

７５２ ０．０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

计

５

，

６５２

，

０２３ ０．７１ ５

，

６５２

，

０２３ ５

，

６５２

，

０２３ １１

，

３０４

，

０４６ ０．７１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９９．２９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１

，

５８７

，

３４１

，

４５４ ９９．２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合计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９９．２９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１

，

５８７

，

３４１

，

４５４ ９９．２９

三、股份总数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１００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１

，

５９８

，

６４５

，

５００ １００

七、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

，

５９８

，

６４５

，

５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８５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４７１－３３５００９２

传真：

０４７１－３６０１６２１

地址：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道

１

号

邮编：

０１０１１０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７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期权计划的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９８

，

６４５

，

５００

股。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为股权登记日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刊载《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实施后股份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５

，

５７４

，

６４７ ５

，

５７４

，

６４７ １１

，

１４９

，

２９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７７

，

３７６ ７７

，

３７６ １５４

，

７５２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

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

，

６５２

，

０２３ ５

，

６５２

，

０２３ １１

，

３０４

，

０４６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１

、

Ａ

股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１

，

５８７

，

３４１

，

４５４

２

、

Ｂ

股

３

、

Ｈ

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７９３

，

６７０

，

７２７ １

，

５８７

，

３４１

，

４５４

股份总额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７９９

，

３２２

，

７５０ １

，

５９８

，

６４５

，

５００

依据《期权计划》，公司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

配股、增发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项，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以及相应的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

整。截止本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前未行权期权数量为

７７

，

２９８

，

４３６

份，行权价格为

１０．０４

元。依据《期权

计划》，本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如下：

１

、期权数量按照下列公式调整：

Ｑ＝Ｑ

０

×

（

１＋Ｒ

）

其中：

Ｑ

———为调整后的期权数量

Ｑ

０

———为调整前的期权数量

Ｒ

———为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比例

则：

Ｑ＝７７２９８４３６×

（

１＋１

）

＝１５４５９６８７２

份

２

、期权行权价格按照下列公式调整：

Ｐ＝Ｐ

０

÷

（

１＋Ｒ

）

其中：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Ｒ

———为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比例

则：

Ｐ＝１０．０４÷

（

１＋１

）

＝５．０２

元

本次调整后，公司未行权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５４

，

５９６

，

８７２

份，行权价格调整为

５．０２

元，激励对象享有的期

权份数也做相应调整。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重要提示
1、

本次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

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1]653

号文核准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摇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发行
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00

元
/

股
，

网下发行数量为
400

万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9.05% 。

3、

本次发行的网下配售工作已于
2011

年
6

月
2

日
（T + 1

日
,

周四
）

结束
。

深圳市鹏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验
证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
，

并对此出具
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4、

根据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布的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
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申购及获配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
）

的要求
，

主承销商按照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
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时提交有效申报的
30

个股票配售对象均按
《

发行公告
》

的要
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申购资金为
115,200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7,200

万股
。

本
次网下发行总股数

400

万股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5.56% ，

有效申购倍数为
18

倍
。

二
、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结果
2011

年
6

月
2

日
（T + 1

日
，

周四
）

上午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承办单位
（

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

主持摇号抽签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参与本次网下摇号配售的配号总数为
90

个
，

起始号码
为

01，

截止号码为
90。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两位数

09,28,64,75,9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配售对象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5

个
，

每个中签号码
可以认购

80

万股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三
、

网下配售结果
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

序
号 询价对象单位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

股数
（

万股
）

配售股数
（

万股
）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20 80

2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40 80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240 80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320 80

5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福建中行新股
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3

期 320 80

合计
1440 400

注
：

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联系
。

四
、

初步询价情况
初步询价报价结果表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价格
(

元
/

股
)

申报
数量
(

万股
)

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400

2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2.00 80

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受托管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2.00 400

4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人保资产安心收益投资产品

13.05 80

5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3.50 400

6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4.00 240

7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 400

8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 400

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4.10 400

10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14.20 240

1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400

1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400

13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00 160

1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240

1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80

16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00 80

17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15.11 400

18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6.00 160

1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00 400

2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00 240

21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 240

22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16.00 400

23

江苏富泉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富泉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6.00 80

24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 80

25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6.00 80

26

浙江升华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升华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6.00 160

2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20 400

28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60 320

2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6.60 400

3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6.60 320

31

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17.40 80

32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7.40 80

3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人保资产安心收益投资产品

17.40 320

3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50 400

3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50 80

36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18.00 240

3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8.00 400

38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 80

3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8.00 240

40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8.00 400

41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
购资金信托项目

3

期 18.05 320

4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18.80 80

43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8.90 240

44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19.42 80

4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9.50 400

4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9.50 320

4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取型组合
21.00 80

48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1.11 80

五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结合相对
估值和绝对估值方法

，

研究员认为公司合理估值区间为
27.74

元
/

股
～29.09

元
/

股
，

对应
公司

2010

年静态市盈率
51.4～53.9

倍
。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2010

年平均预测市盈率
为

45.61

倍
（

以本次发行询价截止日
（T - 3

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
）

收盘价计算
）。

六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

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七
、

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锁定
3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冻结

。

八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020- 87555888- 8677、8691

传真
：020- 87555850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3

日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奥拓电子
”）

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奥拓电子
”A �

股
1,700

万股
，

主承销商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

，

并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
户数为

144,720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1,517,691,500

股
，

配号总数为
3,035,383

个
，

起始号码
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3035383。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1.1201222383% ，

超额认购倍数为
89

倍
。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3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

并
将于

2011

年
6

月
7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
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3

日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
：

中国银行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证券代码
：

１１３００１

证券简称
：

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４６

元人民币
（

税前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４６

元
人民币

（

税前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４６

元人民币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３１４

元人
民币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一

、

通过现金红利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及本行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二
、

分红派息方案
１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３

、

除息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５

、

发放对象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Ａ

股股东
。

６

、

发放金额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４６

元人民币
（

税前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红利

１．４６

元人民币
（

税前
）。

以本行总股本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２１

，

０４６

股为基数
，

本次派
发现金红利共约

４０７．５６

亿元人民币
；

其中
，

Ａ

股股本为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０４４

，

６５１

股
，

本
次派发

Ａ

股现金红利共约
２８５．４７

亿元人民币
。

７

、

扣税情况
：

每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４６

元人民币
。

（

１

）

对于自然人股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和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局

《

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
），

由本行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１３１４

元人民币
。

（

２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

》

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

由本行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３１４

元
人民币

。

对于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ＱＦＩＩ

股东
，

按照
《

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
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的规定执行
。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
，

按照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

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
得税

。

（

３

）

对于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
，

本行向
其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４６

元人民币
。

三
、

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１

、

本行已开立了派息资金专门账户
。

２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行直接向其发放
。

３

、

本行其他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

四
、

咨询方式
联系人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５７２

；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５７９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邮编

：

１００８１８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本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
：

中国银行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转债代码
：

１１３００１

转债简称
：

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

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中行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

人民币
３．７４

元
／

股
２

、

中行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

人民币
３．５９

元
／

股
３

、

中行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４

、

中行转债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暂停转股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起恢复转股

。

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内中行转债正常交易
，

提请广大中行转债持
有人注意

根据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

相关约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
规定

，

在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

简称
“

中行转债
”）

发行之后
，

当本行因派送现
金股利等情况使本行股份发生变化时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中行转债转股价
格的调整

：

派送现金股利
：

Ｐ１＝ Ｐ０－Ｄ

；

其中
：

Ｐ０

为初始转股价
，

Ｄ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

Ｐ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

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
：

按照每股
０．１４６

元人民币
（

税前
）

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星期四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行
Ａ

股和
Ｈ

股股东分配现金股
息

。

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根据上述方案
，

中行转债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由
３．７４

元
／

股调整为
３．５９

元
／

股
。

计算过程为
：

Ｐ１＝ Ｐ０－Ｄ ＝３．７４－０．１４６ ＝３．５９

。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按四舍五入原则精
确到

０．０１

元
）

中行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至本次分红派息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期间暂停转股
，

本次分红派息除息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恢复转股
（

具体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本行网站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上的
《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暨
“

中行转债
”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
性公告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除息日
）

起生效
，

同日中行转
债恢复转股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0

年修订
）、《

关于深化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以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Ａ

股
）

并拟在创业板上市
，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
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公布的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
订

）。

重要提示

１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医药”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５７

号文核准。 金城医药的股票代码

３００２３３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 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６００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３５％

；网

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

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

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

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 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

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５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配售对象应按照规定进行

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

账户、 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除外） 方可参与本次初步询

价。 配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交有效报价，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７

、配售对象初步询价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６０

万股，且申报

数量超过

６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６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６００

万股。

８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

配售对象名称及对应的有效申报数量。

９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缴纳申购款，将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中签及配售

结果公告》中予以披露，并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本次发行总量为

３

，

１００

万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６００

万股，招商证券与发行人协商，确定每笔网下配

售的配售量为

６０

万股。

１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结束后，如果网下资金有效的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则主承

销商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供信息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

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依次配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数等于其资金有效的申购量除以

６０

万股后所得整

数，然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 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根据摇号结果按每一中签号

配售

６０

万股进行配售。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３

、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其报价具体信息将会在《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请配售对象理性报价、谨慎报价。

１４

、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报

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网下机构投资者在既定的网下发售比例内有效申购不足，网上申购

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

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５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

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ｐｈａｒｍ．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Ｔ－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

刊登
《

网上路演
公告

》

Ｔ－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刊登
《

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

程。

二、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推介工作。 招商证

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Ｔ－３

日），在深圳、上海、北京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询

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Ｔ－５

日
，

周二
）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三层广东厅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二层宴会厅
１

区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３

日
，

周四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市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聚宝厅
地址

：

北京金融大街丙
９

号
注：

１

、以上时间、地点如有变动，另行公告。

２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欢迎垂询：

北京联系人：李弦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８１２

上海联系人：王岳杰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５６０２４３５２

深圳联系人：刘晓晨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６

月

７

日（

Ｔ－５

日）至

６

月

９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

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代其填写、 提交申报价格和申报

数量。

３

、配售对象应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申报价格最小

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６０

万股，且申报数量超过

６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

必须是

６０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６００

万股。 配售对象提交申报

数量及申报价格时应注意：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

３

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 Ｐ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申报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与备案信息

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６００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

数量不符合

６０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的申报数量。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

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刘彤、王建政、孟祥友、李弦、袁新熠、刘晓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

２５３１００５７

发行人：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５７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

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ｐｈａｒｍ．ｃｏｍ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３

，

１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时间安排详见今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昆新路

２６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３３－５４３９４３２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３５

发行人：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